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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以「美圖之家」名稱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1357）

Meitu, Inc.
美图公司

建議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月16日召開了董事會會議，建議從股份溢價賬以現金方式宣派及
派付每股股份0.109港元的特別股息，惟派發特別股息需滿足相關的先決條件（見下文）。

董事會重申，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影像與設計產品業務」正在快速增長，並且這個業務屬於輕
資產業務。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人工智慧技術，但會高度聚焦在能提升用戶體驗和訂閱滲透
率的方面。因此帶來的業務增長也能體現本集團在資本投入上的高效性。除了這次的特別股
息外，董事會預計將維持本公司目前的股息政策，即繼續根據本集團近年來一直顯著增長的
年度經調整後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淨利潤的一個百分比去建議定期的年度股息。

本公司將於2025年2月11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審議及（如認為適當）批准宣派及派付特別股
息。

受限於先決條件之滿足，預期特別股息將於2025年2月27日左右以現金方式支付，派付對象
為在2025年2月19日營業結束時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一份載有有關特別股息進一步詳情及特別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
發予股東。

建議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茲提述內容涉及加密貨幣出售的12月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月6日的公告，內容涉及審
議目的為派付特別股息的建議的董事會會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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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月16日召開了董事會會議，建議從股份溢價賬以現金方式宣派及
派付每股股份0.109港元的特別股息。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合共有4,557,979,125股已發行股份。根據於本公告日期的已發行股份數
目，特別股息（如宣派及派付）將為約4.968億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587億元）。受限於先決條
件之滿足，特別股息將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133條及134條從股份溢價賬派付。

截至2024年6月30日，根據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
報表，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額為約人民幣71.042億元（相當於約76.947億港元）。根據於本公告日
期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及假設緊隨派付特別股息前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額與該金額相同，則於派
付特別股息後，股份溢價賬中將有約人民幣66.455億元（相當於約71.979億港元）的進賬結餘。

特別股息無需繳付任何預扣稅。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持有或存放於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的任何
庫存股份）。本公司的庫存股份（倘有）將不獲發特別股息。

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的條件

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須待下列條件（「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 股東於特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上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133及134條宣派及批准自
股份溢價賬派付特別股息的普通決議案獲通過；及

(b) 董事信納，本公司將在緊隨特別股息派付日期後能夠償還其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的到期債
務。

先決條件不可被豁免。倘任何先決條件未獲滿足，特別股息將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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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的理由及影響

誠如12月公告所述，本集團在加密貨幣出售中獲得約7,963萬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5.71億元）
的可觀收益，而董事會擬將從加密貨幣出售所得款項淨額中的約80%用作支付特別股息，而剩
餘的出售所得款項淨額則作為一般營運資金，以擴展專注於本集團的付費訂閱的影像與設計
產品業務。董事會認為，分派特別股息以答謝及回報股東的持續支持乃屬適當。

董事會重申，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影像與設計產品業務」正在快速增長，並且這個業務屬於輕
資產業務。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人工智慧技術，但會高度聚焦在能提升用戶體驗和訂閱滲透率
的方面。因此帶來的業務增長也能體現本集團在資本投入上的高效性。除了這次由出售屬本集
團非核心投資的加密貨幣所產生利潤的一次性特別股息外，董事會預計將維持本公司目前的
股息政策，即繼續根據本集團近年來一直顯著增長的年度經調整後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淨利潤的一個百分比去建議定期的年度股息。

本公司為控股公司，而本集團業務大部分透過本集團旗下之營運公司進行，並於該層面保留
盈利。因此，本公司於控股公司層面未必有充足保留盈利自本公司利潤中派付特別股息。經考
慮若干因素（包括本公司現金流量充足及財務狀況穩定）後，董事會認為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133及134條以及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從股份溢價賬派付特別股息屬合適並建議作出此
舉。董事會認為毋須將股份溢價賬維持在當前水平，且分派特別股息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利益及整體商業利益。

董事會認為，派付特別股息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相關資產、業務、營運或財務狀況有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其並無涉及削減本公司任何法定或已發行股本，或削減股份面值，或造成股份買賣安
排的任何變動。

董事會認為，並無合理的理由相信，本公司將於緊隨派付特別股息日期後，不能償還其在日常
業務過程中的到期債務。

特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5年2月11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審議及（如認為適當）批准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
派付特別股息。

一份載有有關特別股息進一步詳情及特別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
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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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派付特別股息日期

有權出席特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之股東為於2025年2月11日（星
期二）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為釐定有權出席特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
上投票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2025年2月6日（星期四）至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為合資格出席特別股東大
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過戶表格最遲須於2025

年2月5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證券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供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受限於先決條件之滿足，預期特別股息將於2025年2月27日左右以現金方式支付，派付對象為
在2025年2月19日（即釐定有權獲派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營業結束時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股東。倘特別股息獲股東於特別股東大會上批准，為釐定獲派特別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至2025年2月19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為合資格獲派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及過戶表格最遲須於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證券登記分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
供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以下表述具有以下含義：

「經調整後歸屬於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淨利潤」

指 具有本公司於2024年4月25日發佈的2023年年度報告所賦予的
涵義

「組織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於2024年6月5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的本公司第
三份經修訂及重述組織章程細則（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美图公司（股份代號：1357），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先決條件」 指 具有本公告「從股份溢價賬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的條件」一節所
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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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出售」 指 具有12月公告所賦予的涵義

「12月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4日的公告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特別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5年2月11日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子公司，連同廈門美圖網科技有限公司及廈門美圖宜
膚網絡服務有限公司以及彼等各自的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登記持有人

「股份溢價賬」 指 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特別股息」 指 由董事會建議從股份溢價賬以現金方式派付的建議特別股息每
股股份0.109港元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美图公司
董事長
吳澤源

香港，2025年1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澤源先生（亦稱為：吳欣鴻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過以宏博士、陳家荣先生及

洪育鵬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浩先生、賴曉凌先生及潘慧妍女士。


